
附件一、比賽簡章辦法 
 

 

 

 

2018  影像海灣 Image Bay - 水下攝影比賽辦法 

 

一、目的： 為鼓勵從事優質海洋休憩活動，並且記錄潮境保育區水下生態的改變，本館舉辦水下攝影比賽，

以做為望海巷海灣生態觀察及推廣海洋保護教育之用。 

 

二、說明： 由於海洋的過度開發及汙染，海洋生態正面對著比過去更嚴峻的壓力，物種數量快速減少，適

合生存的環境 面積也大幅縮小。海洋科技博物館座落於望海巷海灣，每年定期舉辦「軟絲產房生態復育」、

「珊瑚移植復育」、「小丑魚培育放流」、「淨灘」等活動，希望透過民眾的參與，喚起大眾親近海洋、愛護海

洋的意識，推廣正確的 海洋保育觀念。 

 

望海巷潮境保育區成立一週年，有感於過去海洋生態影像留存太少，所以希望透過攝影比賽收集海洋生態

和 環境的真實面貎，在這海洋遊憩和攝錄影活動日益普遍的同時，我們鼓勵安全且健康的水下攝影活動，

讓生 態攝影潛水家成為水下環保尖兵，在各地近岸海底探索和攝錄影記錄，廣召大家成為”人人皆是保育

員”之風 潮。 

 

本次現場比賽部分，為了精益求精，限制作品範圍「必需是望海巷海灣拍攝」以凝聚焦點於本保育區，期待以 

攝影取代獵捕，用鏡頭來反映現實，用心體會海洋奧妙，啟發親海愛海的心。 

 
 

三、報名程序： 

1、報名費：本比賽無需繳交報名費。 

2、比賽日：2018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27 日 
 

3、比賽交件：2018 年 8 月 27 日 23:59:59 前選定參賽作品以私訊至《影像海灣 Image Bay -海科館水下影

像館》FB 粉絲團，入選作品須於通知 3 天內，提 交 raw 檔審查 

 

四、比賽地點： 

比賽地點限制於海科館旁「望海巷海灣」，於比賽期間自由下水 
 

攝影比賽岸潛區域 : 

A. 祕密花園   (潮境工作站前) B. 

望海巷前   (第一停車場前) 

 

攝影比賽船潛區域 : 

C. 海建號沈船 D. 

鋼鐵礁 

E. 水晶宮 

潮境公園 

潮境工作站 A 
 

潮境保育區 D 

B 

比賽範圍   
C 

航道  

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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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比賽行程： 

1.  於 7 月 1 日至 8 月 27 日自由下水拍攝。 

2. 請於 2018 年 8 月 27 日 23:59:59 前選定參賽作品以私訊至《影像海灣 Image Bay -海科館水下影像館》 FB

粉絲團或 Email 至 raylee@mail.nmmst.gov.tw  。  

3. 參賽作品一旦經上傳並完成網路刊登後，參賽者將無法進行修改，參賽作品不論入選與否，一律不退件。 

4. 參賽者以真實之姓名及聯絡方式報名參賽，並詳填參賽作品之組別，以利後續獲獎及展覽之處理事宜。 

5. FB 初選：8 月 28 日打上比賽浮水印後，於 FB 粉絲團設立公開相簿，讓網友公開按讚票選，投票結果佔總

成 績 10%；另由本比賽評審評選  (佔總成績 90%) 

6. 頒獎與公布: 9 月 8 日於基隆八斗子岸置中心進行頒獎，並在 FB 粉絲團公布。 

 

六、獎勵：廣角及微距首獎各一名，貳獎各一名， 參獎各一名， 佳作各三名，入選三名 

首獎一名 :   獎金 $30000 元、獎品: 由贊助廠商提供  

貳獎一名 :   獎金 $15000 元、獎品: 由贊助廠商提供  

叁獎一名 :  獎金 $5000 元、獎品: 由贊助廠商提供  

佳作三名 :  獎狀一面 獎品: 由贊助廠商提供 

入選三名:  獎狀一面獎品: 由贊助廠商提供 

 

七、參賽規範與聲明： 

1. 參賽者保證其參賽作品為本人原創、合法之攝影作品，絕無侵害任何第三人或法人之智慧財產權、隱私權、 

肖像權及其他權利之情事，因此所衍生之法律問題，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，與主辦單位無涉。若因而滋生糾 

紛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，若該作品已經本活動評選獲獎者，則主辦單位將註銷該獎項並追回獎 金，

獲獎名次是否遞補由主辦單位決議及公告；針對主辦單位對於前述權利爭議之判定，參賽者無異議權。 

2. 決選之參賽者，應無償配合主辦單位舉辦之相關公開宣傳活動、訪問、拍攝與出席頒獎典禮。 

3. 得獎者，應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照片使用權及肖像權，得為宣傳、評選、行銷與推廣活動等之目的而在

所 有媒體上使用其參賽作品。 

4. 經通知獲獎者，須出席海科館之頒獎典禮，且不得於公布入圍後放棄得獎。 

5. 版權說明: 

(1). 得獎者就每張得獎照片，得同意捐贈照片為主辦單位館藏，並同意無償授予主辦單位一份非專屬、不可

撤 銷之全球授權，主辦單位就參賽作品得重製、修改著作、發行、散布、出版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展示及有為

其 他一切著作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，均無需另與通知。得獎者並保證不向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，並 

同意主辦單位得就上開授權範圍再轉授權予第三人使用。 

得獎者得以其原作物(參賽作品)之複製品，自行使用發行，不受主辦單位約束。 

(2). 參賽者就每張參賽照片，可勾選是否同意捐贈照片成為本館館藏，並同意上述條款。 

mailto:raylee@mail.nmmst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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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若主辦單位因使用參賽者參賽作品遭致第三人提出民、刑事訴訟或主張任何法律上之權利，而受有任何

損害（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用、律師費用、商譽損失等），參賽者應對主辦單位負起一切損害賠償責任。 

10. 如參賽者在活動網站上傳誤導、欺騙、不實、誹謗性、侮辱性、猥褻色情、不雅、辱罵、威脅性、恐嚇

性、攻擊 性、違反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或其他違背活動宗旨之文字或影像，主辦單位有權將該文字內容或

影像逕行 刪除，而不需經得參賽者同意，並取消其參加與得獎資格。 

11. 主辦單位得視參賽實際需求，酌增獎項名額，如評定成績未達水準時，錄取名額得從缺或減之，參賽者

應 尊重評審委員之評審結果，凡經評審入圍與得獎確定之作品，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。 

12.   本活動由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主辦，Facebook 並未贊助、背書、管理或者與本活動有任何關連。 

13.   所有活動相關問題，完全由主辦單位負責。Facebook 僅提供平台供主辦單位的程式使用，並未與本活

動 有任何關連，因此將不會為本活動負任何責任。 

 

八、作品規格及評審標準： 

1. 評審標準色域：sRGB。 

 

2.  參賽作品上傳請轉檔長邊 1,000 畫素，不限攝影器材種類或品牌。 

 

3.  參賽作品可合理使用調色、曝光度編修，裁切圖片不得超過原始檔 20%，但不包含合成、複製、剪貼或

違背 事實。(部分 DC 數位變焦將特別檢視是否許可) 

 

4. 上傳參賽之作品以 JPEG 格式為限，檔案須包含 EXIF 資訊。 

 

5. 拍攝的作品及過程若有侵犯或干擾海洋生物情節者，可由評審決定是否取消參賽資格。 

 

6. 主辦單位有權對於任意違反規定、行為不當、有違反公平原則及比賽精神的作品取消參賽資格，最終以

評 審委員評分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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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影像海灣 Imiage Bay-水下攝影比賽報名表 

參賽個人資料 

暱稱 
(與 Facebook 相符)   

真實姓名 
 

連絡電話 
 

郵寄地址 
 

連絡地址 
 

本人具備□NAUI □PADI □CMAS □SSI □ADS □其他 

□初級潛水員□進階潛水員□救援潛水員□潛水長□助理教練□教練 

國際潛水組織所訓練並教練認可合格之潛水員證照。 

※需隨報名表回傳時一同附上合格證照證明文件 

 

參賽作品資訊 

參賽作品資訊 

主題類別 

 

☐廣角 

☐微距 

照片檔名  

照片名稱 
 

地點 
 

照片說明 
是否同意捐贈照片成為本館館藏 :  ☐是  ☐否 

機型 光圈 快門 

*每張照片需填寫一張參賽作品資訊。 

*每一參賽者每一類別僅限三件作品參賽。 


